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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政令政令政令    
    

宜宜宜宜蘭縣政府蘭縣政府蘭縣政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稅公字第 1110185192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要點」第 1 點、第 2 點、第 3 點、第 6 點 

      、第 15 點、第 18 點、第 21 點、第 22 點及第 23 點規定，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要點」。 

正本：宜蘭縣政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秘書處、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要點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要點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要點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7日府財產字第 1030124373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8 日府授財稅公字第 1070201582 號函修正第 6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1 日府授財稅公字第 1110185192 號函修正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為管理宿舍品質與用地效能，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機關為經管公有宿舍之各機關學校。 

三、本要點所稱宿舍類型如下： 

（一）首長宿舍：指供縣長、副縣長，任本職期間借用之宿舍，其借用及管理，除本要點及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得參照中央機關首長宿舍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供本府及各機關學校下列人員借用之宿舍： 

  1. 編制內人員本人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務偏遠地區，於任所居住者。 

  2. 基於業務特殊需要進用之非編制內人員，需留住宿舍以利執行職務者。 

（三）多房間職務宿舍：供本府及各機關學校編制內人員因職期輪調、職務特別需要或服務 

   偏遠地區，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 

   借用之宿舍。但無上述眷屬隨居任所者，本府或各機關學校亦得視實際需要借用之。 

（四）眷屬宿舍：指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前，經依法核准配住有案，而迄今仍准 

   予合法現住人暫時續住之眷舍。 

四、除有特殊情形，並專案報經本府核准外，不得以租賃房地之方式建置職務宿舍。 

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規劃興建職務宿舍： 

（一）業務性質特殊，員工需要安全保護、輪值夜班或機動值勤。 

（二）位處高山或偏遠地區。 

（三）因其他特殊需要。 

  規劃興建單房間職務宿舍每戶最大面積以三十三平方公尺為限；多房間職務宿舍每戶最 

  大面積以一百零六平方公尺為限。 

  各機關學校興建職務宿舍，應擬具興建計畫報本府核定後，就經管之老舊眷舍房地、撥 

  用之公有土地或購買之私有地，自行規劃興建，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學校循預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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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各機關學校經管之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報請本府財政稅務局評估核定後，得暫作 

  職務宿舍使用： 

（一）凡經收回之宿舍，尚未有處理計畫。 

（二）經核定有處理計畫之騰空宿舍，其處理計畫在一年後始可執行。 

（三）宿舍建物屬縣有，土地非縣有，暫時無法處理者。 

  各機關學校經管之宿舍不得提供其他機關學校使用。但宿舍興建之用途為機關學校間使 

  用者，不在此限。 

七、宿舍之管理，由管理機關事務管理單位負責。 

  宿舍之種類、等級、供借對象、借用年限及其管理方式，按房屋之面積、質料、環境、 

  設備及人員職級等實際情形自行擬定，報本府核定。 

八、管理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訂定宿舍公約，明定下列事項： 

（一）公共衛生遵守事項。 

（二）公共安全維護事項。 

（三）公共秩序維持事項。 

（四）公有財產愛護事項。 

  前項宿舍公約，應於訂定後報本府備查，並懸掛於宿舍之明顯處所，俾借用人共同遵守 

  。 

九、管理機關編制內人員，其本人或配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職務宿舍 

  ；已借用者，應於獲輔助、補助、安置或承購後三個月內騰空遷出，交還原管理機關：

（一）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購置 

   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二）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出。

（三）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性質特殊或其他特殊情形，有借用職務宿舍 

  之需要者，得報請本府核准借用職務宿舍。 

  有第一項第一款情形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 

  於當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由各機關首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本人及配偶均為軍公教人員者，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以一戶為限。 

  多房間職務宿舍借用人，因配偶死亡、離異或無第三點第三款規定之受扶養親屬隨住任 

  所者，應改借單房間職務宿舍。 

十、申請借用職務宿舍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應先填具申請單。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並應檢附戶口名簿。 

（二）多房間職務宿舍借用人，借用期間如有不符第三點第三款規定情形，應改借用單房間 

   職務宿舍。但有特殊情形，經機關首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三）宿舍之核借，除特殊情形外，以非本縣市之申請人，且於本縣無自有住宅者優先，並 

   依據申請人之申請時間先後，依序列入應借用宿舍之登記冊內。但有特殊情形，經機 

   關首長核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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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務宿舍以局處長為優先借用對象。 

十一、借用宿舍經核准後，事務管理單位應即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借用人接獲通知後，應 

   在三十日內與宿舍管理機關簽訂宿舍借用契約，並經公證始得進住。除有特殊原因經 

   事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准延期遷入者外，未依限遷入者，以放棄論。 

   前項借用契約，應載明房地座落、借用期間、借用人應履行之義務及違約之責任等。 

   除首長宿舍外，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 

   各機關學校依職務宿舍實際管理情形需要，自行訂定借用期限並簽請機關首長核定。

十二、宿舍之借用期限及返還時限： 

（一）首長宿舍：以任本職期間為限；離職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在二個月內遷出。 

（二）職務宿舍：以任本職期間為限；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或退休時，除法律或另 

   有規定外，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職或免職處分時，應在一個月內遷出；在 

   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將借用宿舍交還原管理機關依規定處理。但宿 

   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依法留職停薪者，不在此限。 

（三）眷屬宿舍：以居住至宿舍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或配住資格消失為止。眷屬宿舍合法 

   現住人需受下列各目條件規範： 

  1.現住人須為現職人員、退休人員或遺眷，遺眷以原配住人之父母、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為限。 

  2.符合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 

  3.需未曾輔購住宅。 

  4.得借住至宿舍處理時為止。 

   違反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屆期不遷出者，應依宿舍借用契約辦理，並由各管理 

   機關依法處理並追回不當得利；其為現職人員者，並應議處。 

   學校教師於借調期間有續借原任學校宿舍，且經學校同意者，得於借調期間，就學校 

   宿舍與借調機關宿舍擇一借用。 

十三、宿舍借用人應實際居住，不得將宿舍全部或一部出租、轉借、調換、轉讓、增建、改 

   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 

   宿舍借用人違反前項規定，或占用他戶宿舍時，事務管理單位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 

   限期搬遷，不予核准借用宿舍申請。 

十四、宿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終止借用契約，借用人應配合搬遷，將借用宿舍 

   交還原管理機關依規定處理，占用其他宿舍者，亦同： 

（一）倒塌、毀損致不堪居住。 

（二）因公共設施開闢或為應本府或各機關學校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用途變更、用途廢止或管理機關變更。 

（四）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量，管理機關須收回時。 

十五、本府因前點第二款至第四款需要使用時，對於合法借用人得改配宿舍，由管理機關依 

   權責審查，報請本府核准後辦理。 

   不同意依本府改配宿舍計畫進行搬遷且不交還者，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返還，如拒不 

   返還，應依法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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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對於合法借用人改配宿舍，應簽訂宿舍使用契約及辦理公證作業，公證費用由管 

   理機關負擔。 

十六、職務宿舍內必備之設備及家具，由管理機關視經費狀況，自行規定種類及數量供借， 

   借用人不得指定添置。首長宿舍之建物保險、修繕維護及必要傢俱之購置、維護、更 

   新等費用由管理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宿舍借用人搬離宿舍時，應通知事務管理單位，並將所借宿舍、設備及家具點交清楚 

   。如有短缺或故意毀損者，應依規定賠償。 

十七、宿舍使用情形，管理機關應經常派員訪視，宿舍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宿舍借用人違反本要點有關規定，管理機關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通知限期搬遷。 

   前項限期最長不得逾三個月；對於拒不返還者，應依法訴追。 

十八、借用人對宿舍設備及公有家具，應負善良管理之責。 

   各機關學校宿舍及設備情形，應由事務管理單位會同有關單位訂定檢查項目，每年至 

   少檢查一次，宿舍家具，每年盤查一次，先期通知各宿舍借用人協助。 

十九、宿舍內外應保持整潔，並由借用人自行清理。 

   宿舍之安全，由借用人共同維護；獨院居住者，由借用人自行負責。 

二十、借用人如願自費修繕宿舍，應填具自費修繕宿舍申請單，送請事務管理單位，經機關 

   首長批准後辦理。 

   自費修繕所增設之工作物，於遷出借用宿舍時應歸管理機關所有，借用人不得拆除， 

   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管理機關補償。 

二十一、借用人應負擔下列費用： 

（一）併入專業加給、學術研究費或公費內之房租津貼。 

（二）宿舍使用費： 

   每月宿舍使用費＝使用面積（平方公尺）×固定單價（元/平方公尺）×年代折扣 

 

興建年份 年代折扣 固定單價 

61 年至 79 年鋼筋混凝土 0.50 

41 年至 60 年鋼筋混凝土 0.45 

40 年以下鋼筋混凝土 0.40 

加強磚造、磚造 0.35 

木造 0.30 

每月每平方公尺固定單價

為 25 元。 

 

（三）個人使用費：因借用職務宿舍使用之水電費、瓦斯費、有線電視費及網路費等費用。 

   前項除個人使用費由借用人自行繳納外，房租津貼及宿舍使用費由服務機關於借用人 

   薪資中按月扣回縣庫。 

   借用人如為替代役，免負擔任何費用。 

   借用人任職於教育部核定為極度偏遠學校，或任職之機關學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經專 

   案陳報本府核准（申請表如附件）者，宿舍使用費及房租津貼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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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距最近的火車或客運等公共運輸站超過三公里以上，且經服務機關審認借用人無機車 

   、汽車、腳踏車等交通工具可使用。 

（二）借用人搭乘火車或客運等公共運輸工具上下班，且最近班次距標準上下班時間超過一 

   小時以上，經服務機關審認借用人每日交通確屬困難。 

（三）前二款專案陳報本府核准免收（扣）宿舍使用費及房租津貼，以借用人配住單房間職 

   務宿舍，且眷屬未一同居住為條件。但服務機關因無法提供合宜之堪用單房間職務宿 

   舍，而配給多房間職務宿舍者，不在此限。 

   第四項修正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二十二、為加強宿舍管理，各機關學校應實施檢核。 

    事務管理單位主管應負檢核之責任，並提出檢核報告及改進意見。 

    各機關學校實施檢核，得組成檢核小組辦理，由事務管理單位主管擔任召集人，小 

    組人員依檢核項目擇由相關單位派員參加。 

二十三、為維護宿舍建置目的，對居住事實查考作業，依行政院訂頒之「宿舍居住事實查考 

    及認定作業原則」辦理。必要時，本府得對各機關學校辦理查察。 

二十四、各機關學校因地處偏遠或業務特殊情況，得參照宿舍管理手冊與本要點另訂管理規 

    定，報經本府核准施行。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財務稅務局財務稅務局財務稅務局財務稅務局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宜財稅法字第 1110140159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政府財務稅務局聲請法院實施假扣押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 110 年 12 月 17 日修正公布施行之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規定辦理。 

 二、檢送「宜蘭縣政府財務稅務局聲請法院實施假扣押作業要點」1 份。 

正本：本局各單位 

副本：宜蘭縣政府、本局法務科 

局局局局長長長長    盧盧盧盧    天天天天    龍龍龍龍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財務稅務局聲請法院實施假扣押財務稅務局聲請法院實施假扣押財務稅務局聲請法院實施假扣押財務稅務局聲請法院實施假扣押作業要作業要作業要作業要點點點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8月 29 日宜稅法字第 105014123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7月 19 日宜稅法字第 107014140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2月 10 日宜稅法字第 1110140159 號函修正 

一、作業依據 

（一）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 項第 2 款。 

（二）徵課管理作業手冊第 7 章第 4 節。 

二、作業目的 

  針對高風險納稅義務人涉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及時聲請法院就 

  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以保全稅捐債權，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三、高風險案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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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核中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經檢舉、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檢調機關通報查核、輿情 

   反映、社會關注涉嫌逃漏稅案件，且預估個別納稅義務人應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合計 

   達新臺幣（下同）一百萬元者。 

  2.納稅義務人辦理停（歇）業、變更負責人或另以自己或他人名義設立營利事業等，且 

   預估應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合計達一百萬元者。 

  3.納稅義務人就其財產為移轉、設定他項權利、交付他人、異常提領或收入存入納稅義 

   務人以外帳戶等，涉有隱匿或移轉財產之跡象者。 

  4.其他依個別案件情形，經審酌屬高風險案件者。 

（二）已開徵尚未送達或已送達尚未逾繳納期間案件，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 

   稅捐執行之跡象者。 

（三）納稅義務人欠繳稅捐案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欠繳稅捐屬九十六年三月五日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案件。 

  2.欠繳稅捐單計或合計達五百萬元且未有足額稅捐保全措施者。 

  3.欠繳稅捐達十筆且金額合計達一百萬元，未有足額稅捐保全措施者。 

  4.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 

四、作業單位 

（一）審查單位 

   土地稅科、財產稅科、企劃服務科、法務科（一股）及羅東分局等業務單位。 

（二）稅捐保全單位 

   法務科（二股）。 

五、作業方式 

（一）審查單位 

   於審查或補徵階段，如查有高風險案件應辦理假扣押情形時，應審慎確認課稅事實， 

   優先加速審結，並逐案填寫「可供假扣押財產通報表」（附表 1），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通報稅捐保全單位運用。 

（二）稅捐保全單位 

  1.於接獲通報，應先檢視納稅義務人財產狀況，確認財產是否存在，並檢視案關繳款書 

   是否合法送達，為避免保全過當，欲辦理假扣押財產之數額，應先扣除已依稅捐稽徵 

   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禁止處分之財產數額後，評估原因事實及辦理假扣押之可 

   行性後，完成填寫「可供假扣押財產通報表」。 

  2.向法院釋明聲請實施假扣押之原因事實，例示如下： 

  （ 1）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經稅捐稽徵機關移送司法機關偵 

     辦刑責，或經司法機關起訴、判決在案。 

  （ 2）課稅事實發生時前 2 年內，納稅義務人所有不動產皆設定高額抵押權，取償困難 

     。 

    （ 3）課稅事實發生後，納稅義務人財產明顯減少。 

    （ 4）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得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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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其他隱匿或移轉財產之具體情事。 

六、假扣押作業程序 

（一）聲請假扣押時點 

   繳納通知文書已合法送達；或屬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則於繳納期 

   間屆滿之次日起。 

（二）具狀向本案之行政法院或假扣押標的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聲請假扣押，並繳 

   納裁判費用。  

（三）假扣押後強制執行程序 

   取得法院准許對納稅義務人財產為假扣押之裁定後，應立即通報移送執行承辦人員， 

   填具「行政執行案件移送書」，檢附法院裁定書、義務人財產、所得及存款資料等必 

   要證明文件，依行政執行法規定移送管轄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 

七、撤銷假扣押作業 

（一）要件 

   納稅義務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撤銷其假扣押： 

   1.已繳清稅款。 

   2.提供相當財產之擔保。 

   3.欠稅經更正註銷。 

   4.其他假扣押原因消滅。 

（二）流程 

   符合聲請撤銷假扣押之要件者，稅捐保全單位應具狀聲請撤銷假扣押，於法院裁定撤 

   銷假扣押後，立即通報移送執行承辦人員向管轄行政執行分署撤回假扣押執行案件。 

八、作業管制及績效統計 

（一）稅捐保全單位應設置「辦理（撤銷）聲請假扣押案件登記簿」（附表 2），指定專人 

   保管，並將相關書狀、查調文件資料等，歸檔備查。 

（二）稅捐保全單位應按季於 1、4、7、10 月 5 日前編製「辦理（撤銷）聲請假扣押案件成 

   果統計表」（附表 3），陳核單位主管後留存備查。 

◎編按：本函作業要點諸附表，登載本府財政稅務局網頁，囿於篇幅於茲不贅。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建使字第 1110020684A 號 

主旨：「宜蘭縣政府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部分產業辦理 110 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申報費用補助申請」。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公告事項： 

  一、補助目的：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對於本縣轄內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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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影響之部分產業，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編列預算， 

   給予業者辦理 110 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以下簡稱公安申報）費用補助，以 

   減輕業者申報之負擔，並確保防疫期間各場所公共安全不打折。 

 二、受理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止，依收件先後順序分批進行審查。 

 三、申請人資格：於本縣轄內 110 年度依建築法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完 

   成公安申報（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之 D 類休閒、文教類（D5 類組：補 

   習班）場所業者。 

 四、補助內容：補助費用以新臺幣 5,000 元為上限；委託辦理公安申報費用不足前開額度 

   ，以實際委託費用補助之。 

 五、申請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應於本府公告受理期間，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1.申請表（詳附件 1，另電子檔詳本府建設處網頁，網址：https://cons.e-land.gov. 

    tw/Default.aspx＞點選「資訊公開」＞點選「建築物公共安全專區」＞點選「宜 

    蘭縣 110 年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費用補助相關申請表件」）。 

   2.負責人之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身分證明影本。 

   3.立案證書影本。 

   4.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辦理 110 年度建築物公安申報之收據、統 

    一發票或相關書據等支出憑證影本，及費用請撥領據（詳附件 2，電子檔下載連結 

    同上）。 

   5.經本府「准予報備」之 110 年度宜蘭縣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結 

    果通知書。 

   6.金融機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採領取支票者，免附）。 

 （二）以上申請文件影本請均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公司大小章或私章。 

 六、申請方式： 

 （一）郵寄申請：申請人應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檢附本公告第五點 

    所列之申請應備文件（紙本），以掛號郵寄方式（以郵戳為憑）向本府提出申請， 

    受文者請寫「宜蘭縣政府建設處」。 

 （二）臨櫃申請：申請人應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前檢附本公告第五點 

    所列之申請應備文件（紙本），至本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櫃台提出申請。 

 七、審查作業程序： 

 （一）書面審查：由本府依據本公告第三點及第五點所列申請人資格及申請應備文件等要 

    項進行書面審查。所填寫資料有缺漏或不齊備，經本府通知後未於 30 日內補正者 

    ，得視同本次審查不通過，檢還申請之相關文件。後續再申請補助者，應重新提出 

    。 

 （二）審查結果：實際獲補助金額由本府核定後函知獲補助申請人。 

 八、補助費用撥付方式： 

 （一）本補助費用原則採線上匯款方式撥付，匯入申請人指定金融機構郵局帳戶。非提供 

    臺灣銀行帳戶者，匯款手續費 30 元由申請人自行負擔，並直接由補助費用中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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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無法採用線上匯款方式辦理者，得改採支票方式領取。 

 九、聯繫窗口：本公告如有任何疑義請洽本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聯絡電話：（03）925- 

1000 分機 1315 游小姐（溪北轄區）、1330 林小姐（溪南轄區）。 

十、補助限制事項： 

 （一）第三點申請補助場所為 110 年度應定期辦理公安申報或本府通知應辦理公安申報或 

    限期改善者，應於 111 年 1 月 28 日前取得經本府「准予報備」之 110 年度申報結 

    果通知書，始符合申請資格。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撥付之款項 

    ： 

   1.同一申請事實重複申請。 

   2.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 

   3.有其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 

 十一、注意事項：本須知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 1110002696 號 

主旨：公告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1 年度宜蘭縣移動污染源稽查管制及機車排 

   氣定期檢驗服務管理計畫」暨「111 年度宜蘭縣柴油車污染管制及排煙動力計操作檢 

   測計畫」。 

依據： 

 一、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受委託機構： 

 （一）名稱：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地址：241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 123-6 號 13 樓。 

  三、委託執行事項：委託旨揭公司於宜蘭縣內車（機）場、站、道路、港區、水域或其他 

   適合地點辦理移動污染源機動車輛排氣管制、通知到驗、稽查、目測判煙、排氣檢驗 

   、宣導、油品採樣及化驗、車輛怠速、車輛噪音管制作業，以及機車排氣檢驗站查核 

   、輔導、審查等相關作業。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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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 1110003058 號 

主旨：公告委託富翊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辦理「111 年度宜蘭縣露天燃燒及餐飲業臭異味暨 

      逸散污染源減量改善管制計畫」。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 

 二、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 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受委託機構： 

 （一）名稱：富翊環境工程技師事務所。 

 （二）地址：260 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三段 202 號 2 樓。 

 三、委託執行事項： 

 （一）辦理固定污染源許可、定檢及排放量查核、宣導、輔導、通知、審查及技術支援等 

    相關作業。 

 （二）辦理露天燃燒、餐飲業油煙、畜牧業等宣導、輔導、查驗、調查、監督、通知、審 

    查及技術支援等相關作業。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 1110003061 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託專責機構辧理營建工程案件空氣污染防制及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審查等 

   相關作業。 

依據： 

 一、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 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第 8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受委託機構： 

 （一）名稱：康廷工程顧問企業有限公司。 

 （二）地址：235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 653 號 4 樓。 

 三、委託執行事項 

 （一）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執行營建工程案件空氣污染防制之巡查 

    、宣導、輔導、檢查、評鑑等相關作業。 

 （二）依「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執行營建工程案件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之申報審查 

    、核定、通知、帳目核對、查核、技術支援、資料管理等相關工作。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公報                111 年 2 月 第 327 期 
 
 

 12 

    

    


